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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代，客户已经成为检验检测机构越来越重要

的资源，客户服务也成为提高检验检测机构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国家防爆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以下简称国家防爆质

检中心）在持续提升技术能力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客户服务质量的改

进，力求适应市场改革步伐，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赢得客户的满意和

认同。 

面对广阔的市场空间，国家防爆质检中心将持续以“为了每一个

人的安全”为我们的使命，“最准确的数据、最科学的评价、最公正

的报告”为我们的价值观，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客户的合理要求，为客

户提供特色的、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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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托业务办理指南 

1.1 业务范围 

1.1.1 实验室检测 

（1）防爆设备型式试验； 

（2）防爆灯具与光学性能检测； 

（3）粉尘爆炸特性参数检测； 

（4）爆炸防护产品测试； 

（5）化学品理化特性检测。 

1.1.2 现场检验 

（1）防爆特种设备检验； 

（2）危险场所电气防爆检验； 

（3）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检验； 

（4）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探测报警检验； 

（5）城镇燃气设施电气防爆检验； 

（6）气雾剂生产场所检验。 

1.1.3 其他技术服务 

（1）危险场所爆炸安全风险评估与咨询； 

（2）防爆标准宣贯及防爆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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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业务受理 

委托单位申请委托服务前，应准备以下材料（均应加盖委托单位

或受检单位公章）。 

1.2.1 实验室检测 

（1）防爆设备型式试验 

 防爆设备检验检测申请表； 

 产品描述； 

 与防爆有关图纸（一式两份）； 

 产品企业标准（一式两份）； 

 使用说明书（一式两份）； 

 必要的材料说明与计算资料或工艺文件（一式两份）； 

 产品质量保证文件（一式两份）； 

 出厂、型式试验报告； 

 营业执照（一式两份）； 

 其它（如代办委托函）。 

（2）防爆灯具与光学性能检测 

 灯具检验检测申请单； 

 产品描述（规格书）； 

 与产品有关图纸（一式两份）； 

 使用说明书（一式两份）； 

 必要的材料说明与计算资料或工艺文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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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粉尘爆炸特性参数检测 

 粉尘爆炸特性检验检测申请单； 

 样品描述； 

 MSDS 文件（如有）。 

（4）爆炸防护产品测试 

 爆炸防护产品检测申请表； 

 委托方和受检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受检单位样品设计图纸； 

 受检单位样品设计说明书； 

 受检单位样品安装说明书； 

 受检单位样品合格证。 

（5）化学品理化特性检测 

 化学品物理危险性检测申请单； 

 样品描述； 

 MSDS 文件（如有）。 

1.2.2 现场检验 

（1）防爆特种设备检验 

①防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 

 首次委托检验：基础车制造许可证、型式试验许可证、整机防爆

合格证；改造成制造许可证、型式试验许可证、整机防爆合格证、

改造告知表；基础车产品合格证和产品数据表、改造车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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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产品数据表；重要部件防爆合格证（电机、蓄电池、发动机、

控制箱）；设备使用场所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设备使用场所易燃

易爆物质清单（罕见物质需理化性能说明）；设备采购发票复印件

及使用登记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规范作业环境承诺书和自行检

查报告（使用登记单位提供）。 

 定期委托检验：使用登记证、上一周期检验报告复印件；使用登

记单位提供规范作业环境承诺书和自行检查报告；设备使用场所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现场备查）；设备使用场所易燃易爆物质清

单（罕见物质需理化性能说明）（现场备查）。 

②防爆起重机检验 

 首次委托检验：制造许可证、型式试验许可证、出厂合格证、设

备安装告知表（新装）、机械部件无火花材料证明文件；整机防爆

合格证或部件（电机、电箱、移动控制器、超载器、限位开关、制

动器）防爆合格证；设备使用场所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设备使

用场所易燃易爆物质清单；使用登记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上一

周期常规检验报告（非新装）。 

 定期委托检验：使用登记证、上一周期检验报告复印件；机械部

件无火花材料证明文件；设备使用场所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现

场备查）；设备使用场所易燃易爆物质清单（罕见物质需理化性能

说明）（现场备查）。 

 监督检验：安装改造重大维修告知书；设备购买、安装/改造合同

（需包含价格页、选型项）；产品设计文件（包括总图、主要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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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图、电气原理图、轨道安装图、要求标明钢轨型号、压板厚

度及分布）；产品出厂合格证明及产品质量证明书（列出产品技术

特性、主要受力结构件材料、主要零部件、安全保护装置、出厂

检验报告）；整机型式试验证明（按覆盖原则）；制造监督检验证

书（纳入监检范围的）；主要零部件出厂合格证、机械部件无火花

材料证明文件、钢丝绳载重计算说明文件；安全保护装置出厂合

格证、型式试验证明；产品安装及使用维护说明书（原件）；施工

作业（工艺）文件；基础验收证明（原件）；评估报告（旧机）及

最近一次检验报告；现场负责人任命书（原件）；制造许可证；安

装改造重大维修许可证；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持有的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证；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易燃易爆物质说明。 

③防爆电梯检验 

 首次委托检验：有效期内的检验报告；设备使用场所爆炸危险区

域划分图；设备使用场所易燃易爆物质清单（罕见物质需理化性

能说明）；有效电梯维保合同（最新）；防爆电梯自检报告。 

 定期委托检验：使用登记证、上一周期检验报告复印件；有效维

保合同复印件；设备使用场所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现场备查）；

设备使用场所易燃易爆物质清单（罕见物质需理化性能说明）（现

场备查）；防爆电梯自检报告。 

 监督检验：制造许可证明文件；整机型式试验合格证书或报告书；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防爆合格证（整机、控制柜、制动器、电动

机、液压泵）；主要部件的型式试验合格证及相关部件的调试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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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及井道布置图/驱动或者转向站及总体布置图；电气原理图，

包括动力电路和连接电气安全装置的电路/液压系统原理图；安装

使用维护说明书；安装许可证及安装告知书（告知书提供原件）；

施工方案；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持有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改造

或者维修许可证和改造或者重大维修告知书（告知书提供原件）；

改造或者重大维修的清单以及施工方案；所更换的安全保护装置

或者主要部件产品合格证、型式试验合格证书；设备购买、安装/

改造合同；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易燃易爆物质说明。 

（2）危险场所电气防爆检验 

 安全生产检验检测申请单； 

 委托单位和受检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受检单位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受检单位危险区域内易燃易爆危险物质清单及 MSDS； 

 受检单位危险区域在用防爆设备清单； 

 受检单位危险区域在用防爆设备的防爆合格证复印件。 

（3）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检验 

 安全生产检验检测申请单； 

 委托单位和受检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受检单位粉尘防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受检单位粉尘爆炸应急预案： 

 受检单位粉尘清理制度； 

 受检单位设备设施检修安全作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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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检单位动火安全管理制度。 

（4）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探测报警检验 

 安全生产检验检测申请单； 

 委托单位和受检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受检单位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受检单位危险区域内易燃易爆危险物质清单及 MSDS； 

 探测器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防爆合格证和消防产品型式检

验报告复印件； 

 参与消防联动的报警控制单元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如有）。 

（5）城镇燃气设施电气防爆检验 

 安全生产检验检测申请单； 

 委托单位和受检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受检单位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受检单位总平面布置图； 

 受检单位危险区域在用防爆设备的防爆合格证复印件。 

（6）气雾剂生产场所检验 

 安全生产检验检测申请单； 

 委托单位和受检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受检单位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图； 

 受检单位总平面布置图； 

 受检单位易燃易爆危险物质清单及 MSDS； 

 受检单位在用防爆设备的防爆合格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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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办理流程 

1.3.1 委托申请 

委托单位填写检验检测申请单，准备相关资料提供给中心对外服

务窗口或各业务受理人，各项委托业务联络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防爆设备型式试验 

业务联络人：檀言林           联系电话：13760694428 

（2） 防爆灯具与光学性能检测 

业务联络人：檀言林           联系电话：13760694428 

（3） 粉尘爆炸特性参数检测 

业务联络人：江湖一佳         联系电话：18617390915 

（4） 爆炸防护产品测试 

业务联络人：王彦             联系电话：18565511223 

（5） 化学品理化特性检测 

业务联络人：刘韦光           联系电话：13828810829 

（6） 防爆特种设备检验 

业务联络人：蒋师帅           联系电话：13928757068 

（7）危险场所电气防爆检验/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探测报警检验/城镇

燃气设施电气防爆检验/气雾剂生产场所检验 

业务联络人：潘迁宏           联系电话：13929562944 

（8）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检验 

业务联络人：曾发明           联系电话：1351273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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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实验室检测办理流程 

（1）防爆设备/灯具/爆炸防护产品测试办理流程 

 

 

 

 

 

 

 

 

 

 

 

 

 

 

 

 

 

 

 

 

 

 

 

 

 

 

 

 

 

 

 

 

 

 

 

 

 

 

 

委托单位提出 

测试申请 

测试费用报价 
检验机构根据测试项目信

息，出具测试项目报价单 

委托单位按照委托协议的支

付方式支付相关费用 
签订委托协议 

委托单位提交测试样品的设

计图纸、设计说明书、安装

说明书、合格证等资料 

审核测试样品资料 

按照协议的约定时间，委托

单位将样品寄送至检验机构 
实验室测试 

2 个工作日内 

5 个工作日内 

5 个工作日内 

测试结果

是否通过 

检验机构出具检

验意见通知单 

10 个工作日内 

委托单位限期整改

后由检验机构确认 

否 

是否整改

通过 

是，10 个工作日内 

是，10 个工作日内 

出具检验报告/

防爆合格证 

否 

复检 

20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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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粉尘爆炸特性参数/化学品理化特性检测办理流程 

 

 

 

 

 

 

 

 

 

 

 

 

 

 

 

 

 

 

 

 

 

 

 

 

 

 

 

 

 

 

 

 

 

 

 

 

 

 

委托单位提出检测申请 

检测费用报价 

 

检验机构根据检测项目信息，出具检测

费用报价单 

签订委托协议 
委托单位按照委托协议的支付方式支付

相关费用 

送样/取样 
检验机构与委托单位根据检测项目情

况，协商确定寄送样品或现场取样 

 

实验室检测 检验机构收到样品后进行实验室检测 

出具检测报告 
检验机构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构编制检测

报告 

2 个工作日内 

5 个工作日内 

5 个工作日内 

10 个工作日内 

5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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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检验时间（广州

市内 20 个工作日，

市外 40 个工作日） 

现场检验 

规定时间内提供见证

和整改材料 

1.3.3 现场检验办理流程 

（1）防爆特种设备检验办理流程 

 

 

 

 

 

 

 

 

 

 

 

 

 

 

 

 

 

 

 

 

 

 

 

 

 

 

 

 

 

 

 

 

 

 

 

 

 

 

 

规定时间内出具检测报告 

资料审核受理 

申请单位填写申请

单，到现场或者网上

报检，并提供相关资

料 

资料是否齐全 

否 

设备相关资料 

检验申请单 

营业执照 

使用登记证（定检） 

否 

是 

是否合格 
否 

不合格 

领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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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险场所电气防爆检验/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检验/可燃气体和有

毒气体探测报警检验/城镇燃气设施电气防爆检验/气雾剂生产场所

检验办理流程 

 

 

 

 

 

 

 

 

 

 

 

 

 

 

 

 

 

 

 

 

 

 

 

 

 

 

 

 

 

 

 

 

 

 

 

 

 

 

委托单位提出申请 

初  访 
了解受检单位基本情况，确

定检验项目、范围、区域等 

检验机构根据初访情况，出

具检验项目报价单 
检验费用报价 

签订委托协议 
委托单位按照委托协议的支

付方式支付相关费用 

双方约定现场检验时间，受

检单位安排检验陪同人员 
现场检验 

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 

检验机构出具检

验意见通知单 

5 个工作日内 

5 个工作日内 

5 个工作日内 

10 个工作日内 

受检单位限期整改

后由检验机构确认 

是 

是否整改

通过 

否，10 个工作日内 

是，10 个工作日内 

出具检验报告 
否 

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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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办理结果 

（1）委托服务项目检验检测完毕后，由业务人员通知委托单位

领取检验检测报告。 

（2）如有整改不符合项目的，委托单位或受检单位应当按照《检

验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及时整改，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向本中心提交填

写了处理结果的《检验意见通知书》以及整改情况报告等见证资料,检

验检测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从确认之日起，或受检单位逾期未

提交整改材料的，均视为现场检验/实验室检测结束。 

（3）检验检测报告审核结论为“不合格”的受检单位可按相关

标准规范整改后，办理复检手续。 

1.5 委托服务项目分类表 

1.5.1 实验室检测业务分类表 

检验对象 检验项目 

防爆电气设备 

隔爆型电气设备（d）、增安型电气设备（e）、本质安全型

电气设备（i）、正压型防爆电气设备（p）、本质安全系

统、油浸型防爆电气设备（o）、充砂型防爆电气设备

（q）、n 型电气设备（n）、浇封型电气设备（m）、正压

房间或建筑物、粉尘防爆型电气设备、修理、检修、修复和

改造后的爆炸性环境用设备、由特殊性“s”保护的设备、爆

炸性环境电气装置、隔爆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增安型三相异

步电动机、设备保护级别（EPL）为 Ga 级的设备、增安型

无刷励磁同步电动机、无火花旋转电机、防爆控制按钮、隔

爆型接线盒、隔爆型行程开关、厂用防爆照明开关、厂用防

爆断路器、防爆操作柱、防爆风机、隔爆型插销、厂用防爆

照明配电箱、防爆绕性连接管、防爆电气设备用钢管配线附

件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

设备 

限流外壳型“fr”非电设备、隔爆外壳型“d”非电设备、结构安

全型“c”非电设备、控制点燃源型“b”非电设备、液浸型“k”

非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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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对象 检验项目 

照明电器 
防爆灯具、固定式通用灯具、嵌入式灯具、城市轨道交通照

明、建筑照明、灯和灯系统、照明与采光 

粉尘爆燃特性 

粉尘层最低点燃温度、粉尘云最低点燃温度、粉尘层电阻率、

粉尘与空气混合物最小点燃能量、粉尘与空气混合物最大爆

炸压力、粉尘与空气混合物最大爆炸压力上升速度、粉尘云

爆炸极限、粉尘云爆炸极限氧浓度 

可燃性粉尘 粉尘爆炸性、粒度分布、水分含量 

危险化学品分类 

爆炸物、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反应物质敏感的爆

炸品、易于自燃的物质、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氧化

剂、有机过氧化物、腐蚀性物质、 

危险物质理化特性 

固体自燃温度、沸程、蒸气压、粘度、pH 值、差热分析、

爆发点、静电火花感度、石油产品自燃温度、液体化学品自

燃温度、易燃固体自热测定、闪点、 

爆炸防护产品 爆炸泄放装置、隔爆阀、无焰泄放装置 

特种设备及相关设备 防爆电梯、防爆起重机、防爆工业车辆、防爆内燃机 

阻隔防爆储罐和阻隔

防爆撬装式汽车加油

（加气）装置 

阻隔防爆储罐和阻隔防爆撬装式汽车加油（加气）装置 

1.5.2 现场检验业务分类表 

检验对象 检验项目 

特种设备 防爆电梯、防爆起重机、防爆工业车辆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 

危险场所电气防爆检验、正压房间或建筑物防爆措施检验、

汽车加油加气站防爆安全检验、汽车加油（气）站轻质燃油

和液化石油气汽车罐车用阻隔防爆储罐技术改造检验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检验、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除尘系

统防爆安全检验、铝镁制品机械加工粉尘防爆安全检验、粮

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检验、港口散粮装卸系统粉

尘防爆安全检验、饲料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检验、烟草加

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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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对象 检验项目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

探测器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探测报警检验 

城镇燃气设施电气防

爆 
城镇燃气设施电气防爆安全检验 

气雾剂生产场所 气雾剂生产场所防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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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承诺 

国家防爆质检中心本着“科学、公正、严谨”的方针，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检验检测技术服务，

我们的服务承诺是： 

廉洁服务：廉洁是基本道德和法律基础，杜绝一切“吃、拿、卡、

要”行为，一旦发现严肃处理； 

科学服务：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为客户提供

具备科学结论的检测报告和技术报告； 

高效服务：严格遵守服务周期的要求出具检测报告和技术报告，

特殊情况竭力满足客户的时效要求； 

便利服务：支持上门取样/寄样检测服务，真正的一站式检验检

测服务； 

畅通服务：为客户及时传递重要法规、政策、标准、检测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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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户服务行为规范 

为切实做好客户服务，规范中心工作人员的服务行为准则，统一

服务礼貌用语，特制订本规范，要求全体工作人员遵照执行，以提高

整体服务水平。 

3.1 总则 

（1）本规范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以提高服务质量为根

本，以树立中心形象为目标，以提升中心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宗旨。 

（2）本规范适用于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3.2 职业道德规范 

（1）忠于职守，客户至上。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想客户所想，

急客户所急，恪尽职守，为客户排忧解难。 

（2）遵章守法，廉洁奉公。遵守中心各项规章制度，服从中心

统一管理，不与客户达成私下服务协议，不私下收取客户任何形式的

服务费用。严守客户商业机密，妥善保管并不传播不扩散客户资料。 

（3）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尊重自己做出的承诺，因故不能完

成必须及时主动致歉，说明原因，取得客户谅解，现场服务前先做出

服务计划，不轻易打乱客户工作计划。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

以组织的目标为自己的努力目标，不断改善工作，完善自己。 

（4）文明服务，及时周到。工作人员在向客户提供服务时，要

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反映中心的服务理念和宗旨，在服务过程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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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主动、热情、礼貌、耐心、细致、周到。 

3.3 礼仪规范 

（1）仪容整洁。工作人员应穿戴整齐，严禁不修边幅、蓬头垢

面、衣着不整。 

（2）仪态端庄。工作人员应有挺拔的站姿和端正的坐姿，站立

时腰要挺直，胸部微挺，两肩放平，不能驼背。头部保持端正，两眼

平视，双臂自然下垂，双手不能环抱胸前，也不能叉腰或插入衣袋。

入座时要轻要稳，坐下后头部要端正，面带微笑，双目平视，双肩平

正放松，不能跷二郎腿。  

（3）态度端正。良好的服务态度体现了中心的管理水平和工作

人员的修养，中心工作人员应主动向客户提供规定的服务项目和发自

内心的良好服务，使客户得到完善的享受和必要的帮助。 

3.4 服务用语规范 

工作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应牢记和熟练运用诸如“请”、“您”、“谢

谢”、“对不起”、“请原谅”、“没关系”、“不要紧”、“别客气”、“早上（下

午）好”、“您好”、“再见”等规范用语。 

（1）直接称谓语：“先生”、“小姐”、“女士”、“某某先生”、“某

某小姐”、“某某女士”； 

（2）间接称谓语：“那位先生”、“那位小姐”、“那位女士”； 

（3）欢迎语：“欢迎您来中心参观”、“欢迎您来参加中心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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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候语：“您好”、“早上好”、“下午好”、“好久不见，您好

吗？”； 

（5）告别语：“再见”、“欢迎您再来”； 

（6）询问语：“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您还有别的问题吗？”、“这会打扰您吗？”； 

（7）应答语：“是的”、“好的”、“我明白了”、“不客气”、“没关

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8）致歉语：“对不起”、“很抱歉”、“请原谅”。 

3.5 忌用语及行为 

（1）“这个问题我不会处理”； 

（2）“这个问题这么简单，你自己不会处理吗？”； 

（3）“你没有学过×××吗？”； 

（4）“我现在很忙，你下次再打电话（再过来）”； 

（5）拒绝提供联系方式； 

（6）与客户发生争辩、争吵； 

（7）一口拒绝客户的要求； 

（8）做完项目后，不管问题解决与否，就将客户远远抛在脑后； 

（9）随便向客户承诺； 

（10）未征得客户同意将客户的数据信息公开； 

（11）在接听电话时，摔话筒； 

（12）不与上级或同事交流及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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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工作没效率，做事拖拖拉拉。 

3.6 接听电话基本规范 

（1）基本要求：声音清晰、态度和蔼、言语准确、反应迅速。 

（2）先问好，再报单位：“您好，这里是国家防爆设备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广东），有什么能帮到你？”。 

（3）对方说明要找的员工或部门时：“请稍等”，如果对方找的人

不在时：“×××不在，您有事需要转告吗？”。 

（4）注意聆听。不可随便打断客户讲话，对听不清楚的地方，

要进行复述，以便求证；接听过程应不时用“嗯”、“对”、“是”等给对

方积极的反馈。 

（5）做好记录。重要的事情应及时做好记录，对电话上不能确

定的事情，可告知对方请示领导后再电话回复。 

（6）通话结束时，应说“谢谢”或“再见”，并以对方先挂断电话

为通话结束。 

3.7 现场检验基本要求 

（1）在工作人员现场检验前，应先与客户约定好检验时间； 

（2）工作人员到达检验现场时，应主动出示工作证件； 

（3）现场检验见到客户后，应目光注视对方，面带微笑，略微

点头示意，并向客户介绍自己； 

（4）在现场检验过程中发现问题时，应向客户详细说明，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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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出的问题应一一作出解答，不能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3.8 培训 

通过对中心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规范、

职业道德等进行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服务质量，努力做到让每

一位客户都满意，从而维护和提升中心的美誉度。 

（1）培训内容：服务理念、服务规范、各类业务项目规范及流

程、防爆专业技术知识等。 

（2）培训方式：对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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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户投诉管理规范 

为进一步规范中心投诉管理工作，更好地收集客户正反面反馈信

息，提高投诉事项的处理质量和效率，特制订本规范。 

4.1 适用范围 

客户对中心检验检测工作或服务质量的投诉适用本规范。 

4.2 管理机构与职责 

（1）综合管理部为中心投诉管理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承担客

户使用电话、电子邮件、来人、来函等方式的投诉业务。负责投诉的

接收、登记、协调、分送、跟踪、归档、统计分析，必要时根据相关

业务部门投诉调查结果形成书面回函答复投诉人。 

（2）中心各业务部门为投诉的承办部门，负责投诉的调查、办

理、答复、反馈以及进行投诉处理措施。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承办部

门的投诉，由综合管理部请示中心领导指定承办部门处理。对于技术

要求高、涉及面广的重大投诉由防爆技术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 

4.3 投诉处理程序 

4.3.1 投诉信息接收与传达 

（1）综合管理部负责接收和传达院业务拓展部分送的投诉事项。 

（2）中心任何部门或人员以任何渠道（上门、电话、书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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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到与中心业务或服务质量相关的投诉都应在一个工作日内知会

综合管理部。 

（3）综合管理部收到投诉事项后，登记录入《投诉受理登记表》，

并判断其是否为有效投诉。 

4.3.2 投诉调查与处理 

（1）对于无效投诉，由综合管理部与相关业务部门对投诉人进

行沟通解释，若投诉人认可解释，投诉处理结束归档。 

（2）对于有效投诉，经中心领导确认后，由综合管理部及时分

送相关业务部门承办。承办部门负责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分析、提出

整改措施、答复投诉人、填写《投诉调查处理表》、必要时形成调查

报告和回函。与投诉事项相关的部门人员、被投诉的部门人员，在调

查中应采取适当的回避措施。 

（3）承办部门将调查结果上报中心领导，由中心领导对投诉的

性质、是否上报院业务拓展部等进行研判。 

（4）对于一般投诉事项，报中心领导审批后由承办部门组织实

施。 

（5）对于重大投诉事项，报中心领导审批后成立专项工作调查

组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处理结果经中心领导审批后实施办结。 

（6）承办部门（专项工作调查组）制定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并将处理措施、进程与结果及时与投诉人进行沟通。 

（7）承办部门（专项工作调查组）应在处理方案实施后及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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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反馈给综合管理部。 

（8）需要函复的投诉事项，由综合管理部根据调查报告、处理

结果、承办部门意见及时办理。 

4.3.3 投诉跟踪与回访 

（1）综合管理部对投诉处理的结果进行跟踪，在投诉处理完成

后对投诉人进行回访以确定投诉的事项是否得到有效解决。若投诉人

不满意处理结果，承办部门应主动与投诉人沟通并重新进行处理。 

（2）综合管理部将投诉处理过程及内容及时记录到《投诉处理

调查表》。 

4.3.4 投诉办结与归档 

（1）根据投诉处理结果以及中心考核制度规定，需对相关责任

人作出处理的，由中心会议研究决定。 

（2）承办部门投诉办结后应将有关投诉处理的全部资料，包括

投诉材料、调查情况、调查报告、处理方案等记录及时送综合管理部

归档管理。 

4.3.5 投诉处理时限 

（1）一般投诉事项 5 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复。 

（2）重大投诉事项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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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投诉统计分析 

（1）综合管理部对客户投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并形成分析报

告。 

（2）针对重大投诉事项或典型投诉事项，综合管理部应编制成

案例材料，发送到各业务部门参考。 

4.3.7 投诉处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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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首问责任制 

为增强中心员工工作责任感，树立中心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办

事效率和服务品质，让客户满意，遵循认真负责、热情周到和不得推

诿的原则，特制订本制度。 

5.1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5.2 方法和过程控制 

5.2.1 术语 

（1）首问责任制：首问责任人必须尽自己所能给客户提供最佳

和满意的服务，直至问题最后解决或给予明确答复的责任制度。 

（2）首问责任人：凡第一位接待中心以外的人员来电或来访的

中心员工为首问责任人，也是首先问责的人。中心所有员工都有可能

成为首问责任人。  

5.2.2 实施细则  

（1）首问责任人要切实负起首问责任，应做到热情接待，详细

解答服务对象提出的有关问题，确保其满意。  

（2）第一位被询问的工作人员，对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要认真全程接待，耐心准确地做好解答。对一时无法答复和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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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要做好记录，向询问者解释清楚，并负责办理或跟踪催办，保证

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和落实；对不属本岗位职责的事项，要负责转达

到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有关职能岗位，找到具体责任人交代办理，

并做好跟踪服务，直至问题解决。  

（3）属于电话咨询或投诉的，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

人，首问责任人应将反映的事项、来电姓名、联系电话等登记在册，

并告知办理的相关部门。  

（4）客户不论以电话或现场询问等形式首位接受问询的，均不

能以“不知道”、“不清楚”、“不该我管”等拒绝性词汇回答，应确切告

知询问人其需衔接的部门、人员及电话号码。若不清楚衔接对象时，

应记录询问人姓名、单位、联系办法、事由，同时尽快明确衔接部门、

人员及电话号码，并请被问责任人尽快与询问人联系，同时告知询问

人相关信息。  

（5）来电、来访的客户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属于中心业务范围或

本人职责范围，不得以此为由搪塞、推诿或敷衍了事。  

（7）首问责任人在向直属上级或相关部门人员转述客户需求后，

也要跟进事件的处理情况，直至事件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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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业务档案管理规范 

6.1 总则 

（1）为规范中心的业务档案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明

确业务档案的归档程序、归档形式、管理责任以及其他档案管理工作

中的重要事项，结合中心实际制定本规范。 

（2）本规范适用于中心检验检测业务形成的档案。中心其他业

务形成的档案，可参照本规范管理。 

（3）业务档案包括纸质文档、电子文档或者其他介质形式的文

档。 

6.2 组织管理 

（1）综合管理部为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业务档案的登记及日常

管理工作，设一名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人员的职

责是全面负责中心业务档案的收集、整理、调阅等档案管理工作。各

业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专职（或兼职）负责本部门的业务档案管理工

作，配合档案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人员完成业务档案的移交、归档等

工作。项目负责人应当负责对所承办业务项目的业务档案归档过程和

归档质量全面负责。 

（2）档案管理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心相关规定，恪尽职守、认真

负责、严格保密、不得外传、不得丢失。 

（3）档案管理人员因工作需要发生变动时，应办理档案交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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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移交人、接收人、监交人要在移交表上签

章，移交人必须办完移交手续后方可调离岗位。 

6.3 业务档案的整理 

（1）业务档案首先由业务部门负责整理。 

（2）整理后的业务档案应及时移交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管理人

员核对档案内容后应填写《业务档案登记表》。 

6.4 业务档案的保管 

（1）设专柜保管业务档案，要做好防盗、防火、防尘、防潮、防

虫、防鼠、防光、防污染，确保业务档案的安全。 

（2）在检测检验活动中形成的电子文档或者其他介质形式的文

档均应收集齐全，整理归档。 

6.5 业务档案的调（借）阅 

（1）业务部门因工作需要借阅档案的，需经本部门负责人同意，

然后在档案管理人员处办理借阅手续，方可借阅。借阅后应及时归还，

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周，自借阅当天起算。 

（2）借阅档案时，借阅人应承担保密责任，不得泄露委托单位

商业机密，不得外借他人。 

（3）档案借阅人应当保持档案整洁，不得勾画、涂改、伪造、折

页、损毁和丢失，不得擅自抄录、复制，确需抄录、复制的，应征得

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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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归还档案时，档案管理人员要检查档案的完整性，档案收

回后，借阅人要办理退还手续。 

（5）归还的档案若出现损坏、涂改、折页等现象，档案管理人

员应要求借阅人恢复原样。 

（6）借阅人若将档案丢失，应提交档案丢失情况说明，由责任

人签名，档案管理人员和中心领导确认。 

 

 

 

 

 


